
浙江爱仕达电器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关于公司参与认购曼恒数字非公开发行股份事项的独立意见 

 

根据中国证监会《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深圳证

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我

们作为浙江爱仕达电器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独立董事，对公司参

与认购上海曼恒数字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曼恒数字”）非公开发行股

份事项发表如下独立意见： 

经认真审阅相关材料，基于独立、客观判断的原则，我们认为，若该项认购

成功实施，将结合曼恒数字在虚拟现实方面的优势，优化公司产品的陈列和展示

的形式，丰富公司主营业务产品的营销手段及营销效果，增强消费者的对炊电产

品用户体验感，符合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 

同时经核查： 

1、截止本次董事会召开日前十二个月内，公司未使用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

动资金； 

2、截止本次董事会召开日前十二个月内，公司未发生将募集资金投向变更

为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及将超募资金永久性用于补充流动资金或归还银行贷款

的事项； 

3、公司已建立健全《风险投资管理制度》，对公司风险投资的原则、范围、

决策权限、内部审核流程、内部报告程序、信息披露、责任追究等方面均作了详

细规定。 

4、本次认购事项已经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尚需提

交股东大会审议，决策程序合法合规，不存在损害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5、公司承诺：本次投资行为发生后的十二个月内，不使用闲置募集资金暂

时补充流动资金、将募集资金投向变更为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将超募资金永久

性用于补充流动资金或归还银行贷款。 

（以下无正文） 

 



 

（本页无正文，为浙江爱仕达电器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公司参与认购

曼恒数字非公开发行股份事项的独立意见之签署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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